
修正前 修正後 

本府教育人員有案內所定違

規情節者，如行為不檢有損

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

實，或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

判決確定，未獲宣告緩刑，

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

條或教師法第14條之規定，

應予以免職、解聘、停聘或

不續聘；違規情節未涉及免

職、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

者，由教育局參酌本懲處標

準辦理。 

本府教育人員有案內所定違

規情節者，如行為違反相關

法令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

實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第31條第1項第13款或教師

法第14條第1項第13款之規

定，或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

判決確定，未獲宣告緩刑，

應予以免職、解聘、停聘或

不續聘；違規情節未涉及免

職、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

者，由教育局參酌本懲處標

準辦理。 

 


